
附件1：

黄冈市2014年中考考号编排说明

中考文化课考试、体育考试、理化生实验操作考试，并实行考号唯一、一号多用，按照《湖北省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信息标准》全市统一编排。

报名号编排：考生报名号设定为16位数，具体信息标准定义如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年份代码           行政区划代码              学校短代码          考生顺序号

左起第1～2位为年度码，取年份的后两位数，第3～8位为行政区划代码，第9～12位为学校短代码，第13～16位为考生顺序号，顺序号以校为单位从0001号开始编排，不得出现重号。

准考证号编排：准考证号设定为12位数，具体信息标准定义如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区划代码后4位              考点学校短代码          考室代码      座位号
左起第1～4位为行政区划的后四位数，第5～8位为考点学校短代码，第9～10位为考室代码，第11～12位为考生座位号，范围为01—30。准考证号必须由各县（市、区）使用中考平台自动随机生成，不得人为编排。

各县（市、区）行政区划代码：

421101黄冈市辖区   421102黄州区    421121团风县    421122红安县

421123罗田县       421124英山县    421125浠水县    421126蕲春县

421127黄梅县       421129龙感湖    421181麻城市    421182武穴市

附件2：

黄冈市2014年中考加分优录投档项目审批表

一、烈士子女考生

	考生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身份证号码
	

	毕业学校
	
	中考报名号
	

	烈士姓名
	
	被授予烈士称号时间
	
	与考生关系
	

	烈    士事迹
	

	有关单位审核意见
	此表填写内容与中考报名信息一致，材料齐全，同意上报。

经办人：

初中毕业学校盖章

            年  月  日
	该生为烈士子女。

经办人：

县（市、区）民政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该生材料齐全，符合条件，同意加分。

经办人：

县（市、区）招考机构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

1、烈士（含军人烈士）子女考生使用此表， 4月30日之前报送县（市、区）招考机构审核、公示。

2、此表一式两份，随原始证件复印件一起，一份装入考生档案袋，一份县（市、区）招考机构存档备查。

3、考生办理审核时须出具烈士证书、证明考生与烈士关系的证件原件。

4、表上意见栏内除加盖公章外，经办人必须签名，否则无效。
5、考生申报项目的具体政策详见市教育局文件。
黄冈市2014年中考加分优录投档项目审批表

二、少数民族考生

	考生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何种民族
	

	毕业学校
	
	中考报名号
	

	身份证号码
	

	父亲姓名
	
	民族
	
	工作单位
	

	母亲姓名
	
	民族
	
	工作单位
	

	有关单位审核意见
	此表填写内容与中考报名信息一致，材料齐全，同意上报。

经办人：

初中毕业学校盖章

                   年  月  日
	该生父（母）子（女）关系属实，户籍资料上民族为少数民族（ 　　　　　　族）。

经办人：

常住户口所在地派出所盖章

                        年  月  日

	
	该生父（母）子（女）民族为

少数民族（ 　　　　　　族）。

经办人：

县（市、区）民族事务管理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该生材料齐全，符合条件，同意加分。

经办人：

县（市、区）招考机构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

1、少数民族考生使用此表，4月30日之前报送县（市、区）招考机构审核、公示。

2、此表一式两份，随原始证件复印件一起，一份装入考生档案袋，一份县（市、区）招考机构存档备查。

3、考生办理手续时须出具具有少数民族身份的父亲（或母亲）以及考生的家庭户口簿原件。

4、表上意见栏内除加盖公章外，经办人必须签名，否则无效。
5、考生申报项目的具体政策详见市教育局文件。
黄冈市2014年中考加分优录投档项目审批表
三、归侨考生

	考生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身份证号码
	

	毕业学校
	
	中考报名号
	

	侨居国
	
	归国时间
	

	父亲姓名
	
	工作单位
	

	母亲姓名
	
	工作单位
	

	家庭住址
	

	有关单位审核意见
	此表填写内容与中考报名信息一致，材料齐全，同意上报。

经办人：

初中毕业学校盖章

                   年  月  日
	该生为归侨。

经办人：

县（市、区）侨务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该生为归侨。

经办人：

市侨务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该生材料齐全，符合条件，同意加分。

经办人：

县（市、区）招考机构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

1、归侨考生使用此表，4月30日之前报送县（市、区）招考机构审核、公示。

2、此表一式两份，随原始证件复印件一起，一份装入考生档案袋，一份县（市、区）招考机构存档备查。

3、考生办理手续时须出具归侨证原件。

4、表上意见栏内除加盖公章外，经办人必须签名，否则无效。

5、考生申报项目的具体政策详见市教育局文件。
黄冈市2014年中考加分优录投档项目审批表
四、华侨子女考生

	考生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身份证号码
	

	毕业学校
	
	中考报名号
	

	华侨信息
	华侨姓名
	
	侨居国及定居地
	
	现国籍
	

	
	何时出国
	
	职业
	
	与考生的关系
	

	家庭住址
	

	有关单位审核意见
	此表填写内容与中考报名信息一致，材料齐全，同意上报。

经办人：

初中毕业学校盖章

年  月  日
	以上华侨情况属实，该生为华侨子女。

经办人：

县（市、区）侨务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该生为华侨子女。

经办人：

市侨务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该生材料齐全，符合条件，同意加分。

经办人：

县（市、区）招考机构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

1、华侨子女使用此表，4月30日之前报送县（市、区）招考机构审核、公示。

2、此表一式两份，随原始证件复印件一起，一份装入考生档案袋，一份县（市、区）招考机构存档备查。

3、 考生办理手续时须出具定居国外的证件、证明华侨与考生关系的证件（如户口簿）、考生的侨眷证等原件。

4、表上意见栏内除加盖公章外，经办人必须签名，否则无效。

5、考生申报项目的具体政策详见市教育局文件。
黄冈市2014年中考加分优录投档项目审批表

五、归侨子女考生

	考生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身份证号码
	

	毕业学校
	
	中考报名号
	

	家庭住址
	

	归侨姓名
	
	侨居国
	
	与考生关系
	

	何时回国
	
	工作单位
	

	有关单位审核意见
	此表填写内容与中考报名信息一致，材料齐全，同意上报。

经办人：

初中毕业学校盖章

                   年  月  日
	以上归侨情况属实，该生为归侨子女。

经办人：

县（市、区）侨务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该生为归侨子女。

经办人：

市侨务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该生材料齐全，符合条件，同意加分。

经办人：

县（市、区）招考机构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

1、归侨子女使用此表，4月30日之前报送县（市、区）招考机构审核、公示。

2、此表一式两份，随原始证件复印件一起，一份装入考生档案袋，一份县（市、区）招考机构存档备查。

3、 考生办理手续时须出具考生归侨证、证明考生与归侨关系的证件（如户口簿）原件。

4、表上意见栏内除加盖公章外，经办人必须签名，否则无效。

5、考生申报项目的具体政策详见市教育局文件。
黄冈市2014年中考加分优录投档项目审批表

六、台湾省籍考生

	考生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身份证号码
	

	毕业学校
	
	中考报名号
	

	家庭住址
	

	在台籍贯地址
	

	父亲姓名
	
	工作单位
	

	母亲姓名
	
	工作单位
	

	有关单位审核意见
	此表填写内容与中考报名信息一致，材料齐全，同意上报。

经办人：

初中毕业学校盖章

                   年  月  日
	该生为台湾省籍考生。

经办人：

黄冈市台办盖章

                                 年  月  日

	
	该生材料齐全，符合条件，同意加分。

经办人：

县（市、区）招考机构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

1、台湾省籍考生使用此表，4月30日之前报送县（市、区）招考机构审核、公示。

2、此表一式两份，随原始证件复印件一起，一份装入考生档案袋，一份县（市、区）招考机构存档备查。

3、考生办理手续时须出具证明台湾省籍的证件原件，如户口簿等。

4、表上意见栏内除加盖公章外，经办人必须签名，否则无效。

5、考生申报项目的具体政策详见市教育局文件。
黄冈市2014年中考加分优录投档项目审批表

七、市级以上体育竞赛、艺术比赛优胜考生

	考生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身份证号码
	

	毕业学校
	
	中考报名号
	

	竞赛获奖内容
	时间
	竞赛名称
	获奖项目
	成绩
	名次

	
	
	
	
	
	

	
	
	
	
	
	

	有关单位审核意见
	此表填写内容与中考报名信息一致，材料齐全，同意上报。

经办人：

初中毕业学校盖章

                   年  月  日
	初中阶段参加体育竞赛（或艺术比赛）获奖情况属实。

经办人：

县（市、区）教育局盖章

                                 年  月  日

	
	初中阶段参加体育竞赛（或艺术比赛）获奖情况属实。

经办人：

黄冈市教育局盖章

                           年   月   日
	该生材料齐全，符合条件，同意加分。

经办人：

县（市、区）招考机构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

1、体育竞赛、艺术比赛优胜考生使用此表。考生加分材料经县（市、区）局体卫艺（基教）科、股审核、盖章后，交县（市、区）招考机构，统一于4月22日～4月26日到市教育局体卫艺科集中办理审核，不接受个人、学校审核申请。

2、此表一式两份，随原始证件复印件一起，一份装入考生档案袋，一份县（市、区）招考机构存档备查。

3、考生办理手续时须出具获奖证书原件和成绩册，团体项目还须出具运动会秩序册等。

4、表上意见栏内除加盖公章外，经办人必须签名，否则无效。

5、考生申报项目的具体政策详见市教育局文件。
黄冈市2014年中考加分优录投档项目审批表

八、农村独生女（双女户）考生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报名号
	

	毕业学校
	
	身份证号码
	

	户口所在地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或《独生子女证》编号
	
	《优待证编号》
	

	父亲姓名
	
	户口

所在地
	
	身份证号
	

	母亲姓名
	
	户口

所在地
	
	身份证号
	

	有关单位审核意见
	此表填写内容与中考报名信息一致，材料齐全，同意上报。

经办人：

初中毕业学校（盖章）

年   月  日
	该生及其父母关系属实，户籍资料均符合申报条件。

经办人：

常住户口所在地派出所（盖章）

 年   月   日

	
	经审核，该生符合申报条件，同意上报。

经办人：

乡（镇、街道）计生办（盖章）

年   月   日
	经审核，该生符合申报条件，同意上报。

经办人：

县（市、区）计生局（盖章）

年   月   日
	该生材料齐全，同意加分。

经办人：

县（市、区）教育局（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

1、申报程序：个人申请并填写此表，由所在村委会出具证明，经学校审核，到常住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办理手续后，于4月15日前交户籍地计生办，4月22日前由计生办集中交县（市、区）计生局审核并公示一周，县（市、区）计生局于4月30日前交县（市、区）招考机构，逾期概不办理，责任自负。县（市、区）招考机构不对个人和学校。

2、此表一式两份，随原始证件复印件一起，一份装入考生档案袋，一份县（市、区）招考机构存档备查。

3、考生办理手续时须向户籍地计生办上交父母亲及本人的家庭户口簿、农村独生女证明、《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或《独生子女证》、《优待证》原件和复印件两份。

4、表上意见栏内除加盖公章外，经办人必须签名，否则无效。

5、考生申报项目的具体政策详见市教育局文件。
黄冈市2014年中考加分优录投档项目审批表

九、因公牺牲人民警察子女、一级至四级残疾人民警察子女考生

	考生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身份证号码
	

	毕业学校
	
	中考报名号
	

	父（母）姓名
	
	牺牲（致残）时间
	
	与考生关系
	

	事   

迹
	

	有关单位审核意见
	此表填写内容与中考报名信息一致，材料齐全，同意上报。

经办人：

初中毕业学校盖章

            年  月  日
	该生为因公牺牲人民警察子女（一级至四级残疾人民警察子女）。

经办人：

县（市、区）民政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该生为因公牺牲人民警察子女（一级至四级残疾人民警察子女）。

经办人：

县（市、区）公安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该生材料齐全，符合条件，同意加分。

经办人：

县（市、区）招考机构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

1、因公牺牲人民警察子女、一级至四级残疾人民警察子女考生使用此表， 4月30日之前报送县（市、区）招考机构审核、公示。

2、此表一式两份，随原始证件复印件一起，一份装入考生档案袋，一份县（市、区）招考机构存档备查。

3、考生办理审核时须出具有关证书、证明考生与父（母）关系的证件原件。

4、表上意见栏内除加盖公章外，经办人必须签名，否则无效。

5、考生申报项目的具体政策详见市教育局文件。
黄冈市2014年中考加分优录投档项目审批表

十、军人子女优待考生

	考生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身份证号码
	

	毕业学校
	
	中考报名号
	

	军人姓名
	
	部职别
	
	与考生关系
	

	简要说明
	

	类别（项目）
	在申请项目后打√

	A
	①驻国家确定的三类（含三类）以上艰苦边远地区和西藏自治区、解放军总部划定的二类（含二类）以上岛屿部队军人子女
	

	
	②在飞行、潜艇、航天、涉核等高风险、高危害岗位连续工作3年以上或者有子女后曾在该地区和岗位累计工作5年以上的军人子女
	

	B
	①作战部队、驻国家确定的一类、二类艰苦边远地区和解放军总部划定的三类岛屿部队军人子女和因公牺牲军人子女
	

	
	②一至四级残疾军人子女
	

	
	③平时荣获二等功或者战时荣获三等功以上奖励的军人子女
	

	此表填写内容与中考报名信息一致，材料齐全，同意上报。

经办人：

初中毕业学校盖章

年  月  日
	经审核，该生为军人子女，第____类第____项，第____类第____项，属实。

经办人：

所在部队师级以上政治机关盖章

年  月  日
	经审核，该生为军人子女，第____类第____项，第____类第____项，属实。

经办人：

黄冈军分区盖章

年  月  日
	该生材料齐全，符合条件，同意加分。

经办人：

县（市、区）招考机构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

1、符合优待的军人(不含烈士)子女考生使用此表，4月30日之前报送县（市、区）招考机构审核、公示。同一考生符合多个项目的，只取最高的一项，不累计加分。

2、此表一式两份，随原始证件复印件一起，一份装入考生档案袋，一份县（市、区）招考机构存档备查。

3、简要说明栏对符合的加分项目申请进行简要说明，涉及秘密的不予填写。

4、考生办理审核时须出具有关证书、证明考生与父（母）关系的证件原件。

5、表上意见栏内除加盖公章外，经办人必须签名，否则无效。
6、考生申报项目的具体政策详见市教育局文件。
黄冈市2014年中考加分优录投档项目审批表

十、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考生

	考生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身份证号码
	

	毕业学校
	
	中考报名号
	

	项    目
	评定（获奖）时间
	评定（获奖）项目
	级别(名次)

	①获得全国和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明天小科学家、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一、二、三等奖，以及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国际环境项目奥林匹克竞赛的获奖者
	
	
	

	②市级及以上“优秀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
	
	
	

	③综合素质评定获A等的数量较多者
	
	
	

	该生为本校毕业生，此表填写内容与中考报名信息一致。

经办人：

初中毕业学校盖章

          年  月  日
	以上情况属实。

经办人：

有关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材料齐全，同意优录。

经办人：

县（市、区）教育局（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

1、符合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考生使用此表，4月30日之前报送县（市、区）招考机构审核、公示。

2、优录项目由证件颁发、评定单位审核盖章。

3、此表一式两份，随原始证件复印件一起，一份装入考生档案袋，一份县（市、区）招考机构存档备查。

4、考生办理手续时须出具附获奖证书原件。

5、表上意见栏内除加盖公章外，经办人必须签名，否则无效。
6、考生申报项目的具体政策详见市教育局文件。
附件3：

黄冈市2014年中考加分优录投档项目审批汇总表

         县（市、区）教育招考机构（盖章）

	加　分　优　录　项　目
	申请人数
	审核合格人数
	备    注

	加分项目
	①烈士子女考生
	
	
	

	
	②少数民族考生
	
	
	

	
	③归侨考生
	
	
	

	
	④华侨子女考生
	
	
	

	
	⑤归侨子女考生
	
	
	

	
	⑥台湾籍考生
	
	
	

	
	⑦市级以上（含市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举办的体育竞赛获得单项前三名，集体项目第一名的主力队员考生
	
	
	

	
	⑧市级以上（含市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举办的艺术比赛中获得一等奖，省级、国家级三等奖以上奖次的优胜者考生
	
	
	

	
	⑩农村独女户女孩考生
	
	
	

	
	⑪农村双女户女孩考生
	
	
	

	
	⑫因公牺牲人民警察子女、一级至四级残疾人民警察子女考生
	
	
	

	
	⑬驻国家确定的三类（含三类）以上艰苦边远地区和西藏自治区、解放军总部划定的二类（含二类）以上岛屿部队军人子女
	
	
	

	
	⑭在飞行、潜艇、航天、涉核等高风险、高危害岗位连续工作3年以上或者有子女后曾在该地区和岗位累计工作5年以上的军人子女
	
	
	

	
	⑮作战部队、驻国家确定的一类、二类艰苦边远地区和解放军总部划定的三类岛屿部队军人子女和因公牺牲军人子女
	
	
	

	
	⑯一至四级残疾军人子女
	
	
	

	
	⑰平时荣获二等功或者战时荣获三等功以上奖励的军人子女
	
	
	

	
	小    计
	
	
	

	优录项目
	①获得全国和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明天小科学家、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一、二、三等奖，以及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国际环境项目奥林匹克竞赛的获奖者考生
	
	
	

	
	②市级及以上“优秀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考生
	
	
	

	
	③综合素质评定获A等的数量较多者考生
	
	
	

	
	小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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